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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及诉讼所处的阶段：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起诉金额共计 40924.7528 万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尚存在不确

定性。 

 

一、本次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时尚”）近日在网

银登录时发现有账户被冻结，经与相关银行查询后得知为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晋中中院”）对账户进行了冻结。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赶赴

晋中并从晋中中院领取到相关涉案资料。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1、本次诉讼各方当事人和诉讼机构 

原告：晋中东方时尚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晋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机构和公司领取涉案资料时间 

诉讼机构：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领取涉案资料时间：2023 年 9 月 20 日 

3、涉案金额：起诉金额共计 40924.7528 万元。 

 



二、本次涉及诉讼的案件事实 

1、本次涉及诉讼的原告诉由 

原告诉称：其 2018 年 5 月 30 日成立，系被告一为实施东方时尚汽车文化小

镇项目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通过招拍挂竞得 276.5亩国有建设用地作为项目用地，

并办理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晋中市榆次区政府根据有关政策和项目协议约

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向被告一拨付奖补资金 27569.28 万元。2020 年 1 月，

被告一将其持有的原告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原告经查阅被告二发布的公告，因被

告二披露前述奖补资金计入递延收益，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二截留和占用了奖补

资金，构成了对于原告权利的侵害。 

2、本次涉及诉讼的背景 

被告一为公司与合作方北辰正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在晋中开展驾培业务

合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其设立情况具体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关

于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西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06）及 2018 年 5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晋中

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42）。 

关于原告诉称中提及的项目用地，原告和被告一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晋中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中，分别竞得

位于大学街以北、环城东路以西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其具体情况参见公

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竞买土地成交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47）。 

关于原告诉称中提及的奖补资金，其具体情况可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性奖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81）。 

关于原告诉称中提及的原告股权转让事项，其背景为公司为了更好地聚焦驾

驶培训主业而剥离地产业务，于 2020 年 1 月将原告剥离出上市公司，并对原告

与被告一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具体情况可以

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孙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6）及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孙公司股权转

让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7）。 

根据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投资”）告知，东方时尚投



资与原告之间就上述债务清偿后续产生借款合同纠纷。据了解，东方时尚投资与

原告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和 2020 年 12 月 25 日分别签署合同，东方时尚投资向

原告分别出借资金 14000 万元和 23933.30 万元。原告在 2021 年 1 月和 7 月分别

偿还 3800 万元、4133.30 万元、3550 万元后再无还款。暂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原告仍欠付东方时尚投资借款本金 27750.38 万元及借款利息 3176.65 万元。 

由于原告未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东方时尚投资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争议

解决方式于 2023 年 4 月提起仲裁。同时东方时尚投资已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向山

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收到（2023）晋 0702 财保 47

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原告名下的位于榆次区大学街以北、环城东路以西的

土地。 

根据了解，东方时尚投资与原告之间的债务纠纷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由存在

关联。 

3、本次涉及诉讼的原告请求 

原告请求被告一、被告二偿还奖补资金 27569.28 万元及占用损失 5389.25

万元，支付自 2023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7569.28 万元全部付清之日止的赔偿金，

以及赔偿原告项目建设损失 7966.22 万元。 

 

三、本次涉及诉讼的进展 

本次被冻结资金涉及公司及子公司晋中驾校银行账户 21 个，除涉及晋中驾

校一个基本账户，其余账户为一般账户。截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合计被冻结资

金为 8,532,151.91 元。除前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均可正常

使用。 

为避免晋中中院做出的（2023）晋 07 民初 29 号《民事裁定书》做出的有关

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财产保全措施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及时联系晋

中中院要求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晋中中院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做出（2023）晋

07 民初 2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以山东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名下的土地和房产、湖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北京

京安驾驶人安全与素养研究院名下的银行存款作为财产保全标的替代原冻结公

司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解除对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的冻结，



并立即开始执行。 

另外，基于公司对于案件事实的了解，公司认为其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并

已据此向晋中中院提起撤销（2023）晋 07 民初 29 号财产保全裁定，解除对公司

采取的全部保全措施的复议申请。同时，公司将积极应诉，不排除采取反诉、报

案等措施维护公司权益。 

 

四、本次涉及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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